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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-2023年度市城区道路交通设施零星
维护费绩效评价报告内容摘要

一、基本情况

2023年预算安排市城区道路交通设施零星维护费 500万元，

用于保障 2022年 9月-2023年 9月市城区道路标识、标线的维护、

增设和改造等支出。实际结算金额以工程结算评审金额为准，

2022 年 9 月-2023 年 9 月项目结算金额 415.19 万元，截至 2023

年底，因未完成内部审批，资金尚未支付。项目主管单位为市交

警支队。

二、评价结论

经综合评价，该项目得分 85分，评价等级为“良”。

三、存在的主要问题

（一）绩效目标不完整。一是产出指标不完整，应设置 5个

方面产出指标，实际只设置 “标志牌维护”1 项指标，且该指

标无具体成本、质量和时效等指标说明。二是效益指标不具体，

如在保障道路交通安全、畅通等方面没有细化，无法衡量完成情

况。

（二）资金投入不准确。该项目 2022年预算安排 300万元，

2023 年安排 500 万元。经测算，2022 年和 2023 年实际支出约

400万元左右，实际维护成本约为 0.8万元/公里，基本维持不变。

资金实际投入与实际支出偏差较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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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预算执行率为零。资金使用审批机制不合理，单位主

要负责人空缺后，资金审批拨付程序停滞。截至现场评价日，

2022-2023年度结算费用尚未支付，预算执行率为 0。

（四）项目管理不到位

1.道路交通设施维护不到位。一是部分问题发现不及时、维

护不到位。经现场核查，发现某路口斑马线磨损严重长期未处理、

某路口护栏被撞毁未维护、某些路口地面标线与地上标识不一

致、部分道路标识被树木长期遮掩等问题。二是部分问题处理不

及时。部分问题交办后，没有及时处理，施工时间明显晚于交办

时间，个别市民投诉问题处理滞后时间长达 13天。

2.对施工、监理单位监管不严。一是对施工单位监管不严。

市交警支队虽制定了对施工单位绩效考核方案，但实际未执行；

未督促施工单位按合同要求按季对设施、设备进行清洁保养，也

没有扣除相应费用。二是对监理单位监管不严，导致项目工程监

理不到位。如施工内容（工程量、施工安全措施、材料验收等）

缺乏详细记录；监理日志缺少对工程质量评价等关键信息。

3.档案管理不规范。存档资料中项目交办任务单、施工单和

结算单等单据项目编号不统一；交办任务与施工、结算内容对照

不清晰；部分档案缺少施工前后对比照片，归档资料不完整。

四、有关建议

（一）加强绩效目标管理。进一步强化绩效管理主体责任，

按要求申报绩效目标和指标，加强内部复核审核，确保绩效目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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科学合理。

（二）合理确定资金投入。建议该项目以两年平均数 0.8万

元/公里为标准安排预算，确保资金投入更加准确合理。

（三）加快预算执行。调整完善资金使用审批机制，优化主

要负责人签批流程，按照约定每季度审核拨付资金，确保预算执

行进度。2022-2023年度项目结算费用应抓紧审批，并拨付到施

工单位。

（四）加强项目管理。一是强化道路交通设施维护。建立完

善道路交通设施定期巡检巡查和限时处理处置机制，确保相关问

题能及时发现、及时整改。对本次现场评价及调查问卷中反映的

具体问题应逐项整改落实。二是加强对施工、监理单位合同执行

情况的监管和考核验收，确保考核能落实、结果得到充分利用。

未按合同约定开展清洁保养等工作的，应扣除相应费用。三是规

范档案管理。明确单据编号规则，确保编号统一、有序；建立施

工照片资料分类和存储规范，确保资料完整性和易检索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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